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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豐銀行「1,000 萬點數大 FUN 送」活動辦法 

壹、 活動說明： 

一、活動期間：民國(下同)110年 5 月 13日起至 110年 07月 31日止。 

二、活動對象： 

(一)使用「兆豐行動銀行」APP之「兆豐行動支付」之個人用戶。 

(二)使用「台灣行動支付」APP綁定兆豐銀行(以下稱本行)實體金融卡/帳戶之

個人客戶。 

(以下統稱兆豐台灣 Pay用戶)。 

三、活動內容： 

(一)舊戶感恩禮： 

兆豐台灣 Pay用戶於活動期間下載「集保 e手掌握(集保 e存摺)」APP並綁

定連結兆豐銀行，即可獲得「台灣 Pay紅利點數」(以下稱紅利點數)300點

(即等值新臺幣 30元)，限量 6,000份，額滿為止。 

(二)新戶見面禮： 

於活動期間首次申請成為「兆豐台灣 Pay用戶」，並下載「集保 e手掌握(集

保 e 存摺)」APP 綁定連結兆豐銀行，即可獲得紅利點數 1,000 點(即等值

新臺幣 100元)，限量 8,200份，額滿為止。 

貳、注意事項： 

一、相關限制： 

(一)每人(以身分證字號歸戶)限領一份(採事後回饋)。 

(二)參加本活動之用戶，於活動截止時（110年 7 月 31日）須維持下列條件以

符合活動回饋資格： 

1.「兆豐行動支付」為有效啟用狀態，或「台灣行動支付」APP仍有效綁  

 定本行實體金融卡/帳戶(卡況正常)。 

2. 「集保 e手掌握(集保 e存摺)」為有效連結兆豐銀行之狀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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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本活動將依用戶綁定連結時序認定回饋資格，綁定連結時序以「集保 e 手

掌握(集保 e 存摺)」連結兆豐銀行最終成功時間為準(亦即連結成功後取

消連結，再次重新綁定連結成功時，將以最後連結時間計算之)，倘本活

動 回 饋 名 額 已 達 上 限 ， 於 本 行 官 方 網 站 （ 網 址 ：

https://www.megabank.com.tw）公告，不另行通知。 

(四)本活動所稱「首次」申請係指活動開始前，從未於「兆豐行動銀行」APP

申請「兆豐行動支付」且從未使用「台灣行動支付」APP 綁定本行實體金

融卡/帳戶。  

(五)回饋點數將於 110年 8月 31日前存入用戶台灣 Pay紅利點數帳戶。 

(六)回饋點數存入紅利點數帳戶前，符合本活動辦法獲回饋點數資格之用戶不

得以任何方式轉讓回饋點數權益予他人，亦不得要求變更回饋點數之紅利

點數帳戶及變更回饋內容或折換現金。用戶倘違反本項約定致生任何損害

或糾紛，應自行負責，概與兆豐銀行無涉。 

(七)依稅法規定，如本行年度累積得獎價值超過新臺幣 1,000 元者，年度報稅

時必須計入個人所得。 

(八)本活動符合回饋資格認定，依本行電腦系統之紀錄與認定為準，本行保有

最終核定權利。 

(九)用戶參加本活動，即視為同意接受本活動所有內容之規範（含其後修正），

倘有違反本活動注意事項、破壞本活動、涉及不當得利或違法之行為，本

行得取消其回饋資格，並得對違反者請求損害賠償。 

二、其他應注意事項： 

(一)用戶主動提供相關資訊，即視為同意本行得於本活動範圍及執行期間內，

進行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個人資料。用戶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本行僅於本活

動範圍內使用，且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，以維護用戶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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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倘有任何因為電腦、網路、電話、技術或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，致參加

本活動者之資料有遺失、錯誤、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，本行概不負任何

責任，參加本活動者不得因此異議。 

(三)本行有權檢視各筆交易行為，倘涉及不正當行為或非合理性交易，除通知

排除參與活動及取消資格外，並保留法律追訴權。 

(四)本行保留解釋、取消、終止、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，活動辦法以本行

官方網站 ( https://www.megabank.com.tw )公告為準。 

(五)若有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本行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。 

https://www.megabank.com.tw/

